
三大主义式论文争论的方法问题

汪卫华

在《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 》①一文中 (以下简称《三大主义 》) ,两位批

评者将《权力、机制与认同 :对美国东盟地区论坛政策演变的分析 》(以下简称

《分析 》)作为“三大主义式论文 ”的一个典型实例作了详尽剖析 ,归纳出这类论

文普遍存在的问题 ,并指出了可能的出路。不过《三大主义 》一文显然并非仅

满足于“就文论事 ”,而是要“借题发挥 ”,通过“解剖麻雀 ”来讨论这一类论文

中普遍存在的流弊。

在回应文章中 ,《分析 》原作者特别强调他使用的“多变量分析不等于理论

综合 ”,文中“仅仅是借鉴三大范式的分析视角 ,根本无意进行所谓‘理论综

合’”。应该承认 ,有关理论综合的问题恰恰是被批评对象 (《分析 》)本身语焉

不详 ,但在批评者看来却对于澄清“三大主义式论文 ”套路而言特别重要、应与

申说的部分。若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的标准衡量 ,回应意见显然不无道

理。但既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无论对于项庄还是旁观者来说 ,未遂的意

图当然比舞剑行为本身来得紧要。因此 ,仅就批评三大主义式论文套路的立意

来说 ,两位批评者是否对原作细节做了引申甚至误读其实并非关键所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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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作者在回应文章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 ,倒反衬出《三大主义 》一文似乎

还没有把“三大主义式论文 ”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点透。三大主义式的文献回

顾也罢 ,简单化的理论拼盘或者视野综合也罢 ,大多源于操作者在一些基本的

研究方法问题上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 ,对实证研究的标准尚未吃透 ,以至于理

论支援与研究取向无法兼容。

一、特例式研究还是通则式研究

“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演变 ”这一议题 ,到底是应做成一篇特例式

的政策分析研究 ,还是一项通则式的理论研究 ,这是造成论辩双方意见分歧的

基本根源。应当讲 ,选择何种研究取向本是作者的自由 ;但取向一经选定 ,作者

在操作时就必须遵守这一研究取向的基本作法与评价规则。

从回应意见来看 ,很明显原作者是试图做具体的、特例式的政策演变研究。

那么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时 ,无论一个变量也罢、三个或者更多的变量也

罢 ,其研究成果的优劣得失 ,要看是否把特定问题的因由说得清楚明白。正如

《三大主义》文中提到的 ,如果只是把一堆因素摆在那里 ,但没能讲清楚它们

“如何 ”导致了结果 (也就是澄清所谓因果机制 ) ,这样的分析显然是不完满的。

退一步讲 ,即便无法把由因到果的完整过程呈现出来 ,起码也应当说明在所有

这些相关的因素中孰为主、孰为辅 ,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次要

矛盾或者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什么。从常识上来看 ,对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都可

能通过增加解释因素以求得更“全面地 ”加以认识 ;但倘若没有明确各因素①之

间的关系 ,即便是特例式的政策分析也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研究结论。正因为如

此 ,我们可以说就算是对具体问题而言 ,片面的深刻也好过全面的肤浅。

回到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政策的演变这一议题上 ,我们很容易通过对美国

政策演变过程的梳理发现 ,政府或领导人的更替是导致美国政策变化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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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此有意回避了“变量”的提法 ,这是因为 :首先 ,严格来讲 ,脱离测量 (操作化 )谈变量是
不妥当的 ;其次 ,我们可以说某些因素促成了某一结果 ,但这些因素究竟是不是“变”量要视乎它们在因
果或共变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它们可能只是变化发生的背景。也可能如催化剂那样可以加速某些化学
反应的进程 ,但它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异 ,这时我们顶多只能说“有 ”还是“没有 ”催化剂对反应进程造成
了影响 (类似回归分析中构建的虚拟变量 )。



原因 ”。无论权力、机制还是认同 ,比起政府的更替与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变化

来说 ,在解释政策演变时都显得“隔 ”了好几层 ,都无法“清楚直观地 ”说明美国

对东盟地区论坛政策的变化。因此 ,即便如作者所愿希望做一个具体的、就事

论事的政策分析 ,欠缺了对决策者与决策过程的讨论 ,无论增加多少因素或者

变量 ,逻辑链条也串不起来。无论权力、机制还是认同 ,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 ,

都可以说是外部“结构 ”层次的因素 ,它们无法越过决策组织或者决策者这样

的“行为者”直接影响到政策结果 ,顶多只能用以分析政策的变化何以“势所必

至 ”(这其实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同义反复、套套逻辑 ) ,但说明不了具体政策内

容的变化。我们看到 ,在《分析 》中这一环节恰好缺失了 ,至少未与作者罗列的

“三大变量”等量齐观。如此一来 ,读者无法清晰完整地把握作者的基本逻辑

理路 ,自然有理由认为文中三大主义式的文献梳理和分析无非装点门面、隔靴

搔痒。

至于两位批评者指点的“出路 ”———“以国家对地区安全组织的态度为因

变量 ,以权力、机制和认同为自变量 ,探讨权力、机制和认同分别处于不同的取

值水平时 ,国家对地区安全合作的态度变化 ,并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规

律 ”———则明显是对这一问题做了通则式解释的研究设计。美国对东盟地区

论坛的政策只是“个案 ”,整个研究被设计为一项“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 ”。沿

着这样的思路进展下去 ,个案本身只是用以更好地说明规律、呈现理论的材料 ,

而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正因为如此 ,因变量 (结果 )就不可再设定为某一项

具体的政策 ,而只能调整为美国 (或国家 )“对地区安全合作的态度 ”,从而使得

研究结论具有潜在的可推广性或普遍适用的可能。①“如果这个关系 (即权力、

制度、认同与态度之间的关系 )的有效性得到确认 ,我们就可以据以解释美国

对东盟地区论坛态度的变化 ”。

在《分析 》原作者看来 ,批评者拿“理论提出型 ”研究的标准品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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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调整其实已经剪裁掉了前述具体政策分析研究思路中的最后一段逻辑环节 (即从政府的
态度、立场的变化 ,到具体政策的演变 ) ,不仅为变量的操作化留下了更为宽松的余地 ,更绕开了政策演
变机制这一说不清道不明的“黑箱”,从而省却了逻辑分析不周延的麻烦 ,给自己解了套。



“理论应用型 ”研究 ,要求过高。其实无论提出理论、检验理论还是应用理

论 ① ,判定这类研究优劣得失的标准终归都得着落在“理论 ”上。理论是对某

一类现象中体现的普遍规律给出的通则式解释。其高下评价标准是解释力

的强弱 ,或者说理论所能解释的现象多少、范围大小。理论提出型的研究要

看结论的解释力是否能够覆盖相应的研究领域。理论检验型的研究与所谓

理论应用型的研究也不过是在具体个案中检验特定理论的解释力 ,看似两者

有不同的侧重 ,其实都是理论的检验过程 ,无非是提出理论的后续工作或者

“逆反应 ”罢了。只要是理论研究 ,都追求通则式的解释 ,其评价标准并没有

本质差别。

与此相反 ,特例式的解释并不以追求普遍规律为目的 ,其评价标准是把特

定的事情或现象运作机理说清楚讲明白 ,至于研究结论能不能进行有效的推

广 ,这并非关切所在。苹果落地是因为万有引力 ,这是通则 ;但具体到哪一个苹

果何时因何落地 ,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后一种情形下 ,一位有生活经

验而无理论知识的老农更可能比天才的牛顿“预测 ”的要准确。良好的理论素

养固然能够为政策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但毕竟特例式解释与通则式解释这两

者的目的并不一样。依笔者之见 ,《三大主义 》一文中 ,两位批评者过于轻易地

取消了那些没有明确理论期待、特例式解释的可能性 ,沿着通则式解释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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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辩双方都援引了埃弗拉 ( Stephen Van Evera)归纳的政治学博士论文类型。在其归纳的 7类
论文中 , 4类统称为理论应用型 ,从而与理论提出型以及理论检验型相区别中。这里争论双方似乎忽视
了一个微妙的习惯用法。无论“提出”还是“检验 ”,动词的指向目的都是“理论 ”。而“应用 ”之后一定
接着“去干什么”( app ly. . . to. . . ) ,“理论 ”在这里只是工具 ,并非目的。或者更准确地说 ,在这类研究
中 ,被应用的往往并非整套“理论”,而只是若干“规律”片段。如果换个角度 ,所谓理论应用型的研究之
于其中涵盖的“理论”而言 ,还是一个变相的理论检验过程。正由于理论应用型研究从目的上讲不是针
对理论问题的 ,它们顶多只能“从根本上 ”来讲具有理论性或者理论检验的意义而已。在笔者看来 ,这
一套分类法显然不能帮助我们从研究目的上澄清“不同的研究取向对应着不同的评价规则 ”。因此 ,笔
者采纳了通则式解释与特例式解释的两分法。显然 ,理论应用型的研究既可能是特例式的 ,也可能是通
则式的 (尤其在比较研究中 ) ,不能一概而论。



研究取向对政策分析提出了过高要求。① 他们对“理论综合 ”问题的讨论与批

评 ,在通则式解释的研究中大多是成立的 ;但若将这个话题带入单纯的特例式

解释中 ,未免高估了这类研究的理论潜力。

至于《三大主义 》对“三大主义式 ”的文献回顾与粗糙评价的抨击 ,恐怕也

不能一概而论。“国家对地区安全合作态度的变化 ”与“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

政策的演变 ”已经是两个不同的研究议题了。如果研究问题设定为前者 ,对于

这样一个通则式的研究设计而言 ,在进行文献回顾与形成具体的研究假说时 ,

有的放矢地围绕“三大主义 ”做文章 ———无论是单纯检验三大理论范式在这个

议题上的解释力高下也罢 ,在“有限理性 ”的假定基础上糅合三大理论范式中

的某些具体命题试图进行理论上的综合解释②也罢 ———未尝不可一试。只不

过这样一项研究就不再是单篇论文可能完成的工作 ,而需要一本甚至数本专著

的篇幅了。甚至可以说 ,只要国关研究者试图做通则式的理论研究 ,有关三大

主义的文献梳理大概是一个很难绕开的“规定动作 ”,需要极力避免的是将之

简单化。而对于大多数寻求特例式解释的政策分析来说 ,三大主义式的论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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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三大主义》一文中 ,两位作者指出“对于给定事实的解释 ⋯⋯需要以一定的规律为基础 ”
(第 96页 )。但既然社会现象中大量存在的只是统计规律 ,那么具体到特定的解释对象来说 ,难保它就
不是统计上的“离群值”。例如吉芬商品 ( Giffen goods)之于供求曲线 ,秦兼并六国之于势力均衡。更妥
当的说法是 ,特例式的解释往往是将一系列不证自明的道理或经过大量检验的规律一环环串联起来 ,组
成完整的因果链条 ,来说明复杂事物的发生及变化。在某些规律不起作用的背后 ,是另一些规律在发挥
作用。因此 ,特例式解释不可能像通则式解释的习惯做法那样有意识地控制变量 ,从而突出呈现某一方
面的联系 ;相反 ,把特定事实说清楚道明白 ,才是特例式解释的目的所在。在这类研究中 ,很可能说明规
律为什么不起作用往往比解释规律为什么起作用更有价值。

笔者同意《三大主义》一文中难以对三大理论进行综合 ,形成统一理论的看法。但对于两位批
评者提出的“当三大理论对同一现象的解释相互冲突时 ,我们还能够通过‘综合 ’它们的方式 ,获得对该
现象的合理解释吗 ?”笔者认为这要看该“现象 ”到底处于什么分析层次上。三大主义主要是国际体系
层次的大理论 ,如果我们需要解释的对象是具体的国家政策变化 ,那么把本体论层面的矛盾暂且存而不
论 ,通过援引不同学派的某些具体理论命题进行综合解释并非不可能。在此 ,李少军先生所言的“综合
解释模式”和卡赞斯坦、希尔等人提出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分析折衷主义 ”立场值得关注。参见李少
军 :《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年第 2 期 ,第 22—29 页 ;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Rudra Sil, “Rethinking A sian Security: A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J. J. Suh et

al. , eds. , Reth 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p. 1233。笔者认为《三大主义》一文没有很好地把握对外政策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各自
的界限与评价标准 ,批评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简单化引用不等于取消对外政策分析的独立价值。在对外
政策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上 ,吴承明先生有关“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
论”的思路值得国际关系研究者借鉴。参见吴承明 :《经济史 :历史观与方法论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六章。



股无非一袭“皇帝的新衣 ”,穿与不穿其实没什么差别 ,生拉硬扯只会得不

偿失。

二、解释还是诠释

有趣的是 ,在原作者的回应中似乎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问题究

竟作何归属更为妥当 ,一方面机智地摆脱了“理论综合 ”问题的纠缠 ,另一方面

却掉进了两位批评者设定好的范畴划分 (理论应用型研究 )而不知如何脱身 ,

最终更不恰当地通过援引“解释学 ”来摆脱找不到方法借口的困局。

认为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说明 ”原则与精神科学中的“理解 ”原则根本对

立 ,各有其适用范围 ,这是解释学的核心观念。① 理解在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 ,

诠释 ( interp retation)文本、话语、符号等社会构成物的“意义 ”,这是解释学的基

本工作。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运用解释学方法 ,目的是依照政治行为体的

本意理解其行为与信念、规范和原则的意义 ,而不是说明 ( exp lanation)因果规

律何以成立、如何运作。②

但在回应文章中 ,原作者称“笔者采用的是解释学方法 ,即借助理论 ,引用

决策者的公开讲话及有代表性的学者所发表成果的结论 ,解释美国对 ARF政

策演变的原因 ”。既要“解释原因 ”,又说是“解释学方法 ”,这一自相矛盾的表

述恰恰表明原作者把作为解释说明论据的文本资料 ( documental data)和解释

学方法混为一谈。③ 资料类型的差异跟研究方法的差别是两回事 ,把文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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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幼蒸 :《解释学》,《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 I》,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360—361页。

参见 Matin Hollis and Steve Sm ith, Expla in ing and U nderstanding In ternational Rela 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

其实果若是解释学的操作套路 ,就无所谓区分什么因变量、自变量等用来阐明因果关系或者共
变关系的术语行话了。权力、机制或者认同在这里就不成其为“变量 ”,而只是不同的“因素 ”或者“视
角”。就此而论 ,所谓“多变量分析”与解释学方法也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另外 ,变量总是与如何测量的
操作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笔者看来 ,《分析》中对权力、机制、认同的概念界定远没有清晰到可以进行
“操作化”的程度 ,其实很难称得上是“变量”。在《三大主义》一文给出的修改意见里考虑到了操作上的
问题 ,不过对因变量“国家对地区安全合作的态度”究竟如何测量语焉不详 ,而在三个自变量上“高、低、
强、弱”的界定到底是把它们处理为定序变量还是定类变量 ,似乎也不甚清楚。诚如两位批评者所言 ,将
变量混同于理论 ,是三大主义式论文的通病之一 ;而徒有“变量 ”之名 ,而无变化之实 ,对测量问题不敏
感 ,恐怕是更加严重的毛病。



作为检验因果关系的主要论据 ,这无非是实证经验研究中惯用的内容分析而

已 ,本质上仍是在“说明 ”为什么 (政策发生了变化 ) ,并非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

揭示文本的“意义 ”。并且 ,“有代表性的学者所发表成果的结论 ”与“决策者的

公开讲话 ”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后者是原始资料 ,而前者本质上仍属

于对特定研究议题既有文献的梳理和引征 ,或者用来指明援引的理论工具来

源 ,或者表明那些“有代表性的学者 ”与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 ,以此

增强自身论证的说服力。

将资料类型与研究方法类型混为一谈是目前国内国关研究中的常见病灶。

究其原因 ,恐怕是研究者没能清醒地把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过程、形式区分

开。研究方法本质上就是加工工艺 ,与被加工的素材是两码事。同是面粉 ,既

可以拿来烙大饼 ,也可以拿来烤面包。原材料的质量档次与加工者的手艺高下

是两回事情 ,不同的加工手法也是两回事情。烤焦了面包 ,却说“这是烙得的

锅盔 ”,那未免就有些滑稽了。当然 ,学术研究上把资料与方法相混淆 ,或许不

像生活常识那么简单直白、容易分辨。所以经常会有部分研究者把实证经验研

究简单理解为统计分析 ,将比较案例研究径直等同于罗列事实。既然找不着趁

手的工具 ,只好在诘屈聱牙的理论辞藻激荡下如坠云雾 ,遑论领略庖丁解牛的

乐趣 ?

方法者 ,方便法门也。理论是灰色的 ,生命之树长青。再高深的理论道理

或者方法说辞 ,本应当成为帮助我们删繁就简、由表及里地认清事物本来面目

的助手 ,而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教条 ,更不能当作“揣着糊涂装明白 ”的法宝。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干瘪的规律 ,不是抽象的辞藻 ,而是生动活泼的社会

事实、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 ———国际关系研究当然也概莫能外。让原本简单的

道理回归常识 ,恐怕更有助于大家准确地理解所谓“研究方法 ”的本来面目 ,避

开那些“绕”出来的弯路。

三十余年来 ,国内国关研究的“学术味 ”日渐浓郁 ,令圈中人有了更紧密的

自我认同与学科底气。与此同时 ,随波逐流、食洋不化的“快餐消费 ”倾向也渐

趋明显。“三大主义 ”你方唱罢我登场 ,连轴转后搞综合。忽而全球化流行 ,忽

而区域主义得势 ,忽而碳排放升温 ,忽而金融危机吃紧———研究议题上花样翻

新、层出不穷 ,对研究方法却只想“顾名思义 ”、生吞活剥、不暇吸收。近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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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认同、建构之类话题在西方学界逐渐不大吃香 ,于是目下国内开始有越来越

多的国关文献顺势转向关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符号、形象、意义、知觉、信任、

解构等等似乎时髦于西方的“后现代 ”议题。国际政治研究原本是“实学 ”,倘

若长期不接地气 (认真地开展实证经验研究 ) ,一味只求“仙人指路 ”,离“玄

学 ”也就不远了。笔者惟愿三大主义式的科学论文潮流过后 ,所谓“解释学的 ”

人文研究不要成为国际关系学领域用以回避经验研究的 ———不论是通则式研

究还是特例式研究 ———新的“方便 ”法门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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